
 

 

臺南市殯葬管理所經管國有財產盤點實施計畫 
壹、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41 點及第 42 點規定。 

貳、目的： 

一、為健全國有公用財產管理制度、釐清帳務、落實產籍管理、

確實掌握國有財產之總值、總量。 

二、掌握財產的使用情況，充分發揮其使用效能。 

參、範圍：不動產（土地）。 

肆、檢查項目： 

一、帳務與實際財產是否相符。 

二、財產之使用情形及保管維護狀況。 

三、是否有閒置未使用之財產。 

四、財產增減是否辦理異動登記。 

伍、實施方式：不動產（土地）採現地查看方式，並利用地籍總歸戶

方式，核對地籍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以釐整產籍資料，掌

控實際管理使用情形。 

陸、盤點流程作業： 

一、由財產管理人員按預定時間進行盤點。 

二、將盤點結果作成盤點紀錄，並檢附不動產使用現況照片。 

（附表一） 

三、充分掌握使用現況。如有帳物不符情事，應查明原因並持續

列管。 

四、閒置且已無使用需要之財產，應徵詢所屬其他有公用需要之

機關辦理移撥。 

柒、因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而不能按期程檢查，得於預定盤點期

程結束後，另行訂定日期辦理。 

捌、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